
 
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支出傳票處理作業 

作業要項表 

項 目 編 號 會計帳務 02 

項 目 名 稱 支出傳票處理作業（含收入退回） 

相 關 單 位 本校各單位 

辦 理 時 間 每年 1月至 12 月（經常性業務） 

注 意 事 項 

一、 支出傳票應根據合法原始憑證編製，應有年、月、日、

會計科目、事由、金額之記載，記載內容應與原始憑

證內容相符。 

二、 傳票歸屬之會計科目、子目應注意是否適當，受款人

資料、摘要及金額是否正確。 

三、 支出傳票之受款人是否與原始憑證之受款人相符，其

不符者應查究原因，並由受款人填具切結書始得付

款。 

四、 傳票及附件內有關人員之簽名或蓋章是否齊全。 

五、 傳票應以新台幣為計價單位，若以外幣結匯需載明貨

幣種類、數目及匯率，並附兌換水單。 

六、 公款之支付應注意契約規定支付時限。 

七、 數計畫或科目共同分攤之支付款項，如需分別開立傳

票且其支出憑證不能分割者，應加具支出科目分攤

表。 

相 關 法 令 

一、會計法 

二、決算法 

三、審計法及施行細則 

四、國庫法及施行細則 

五、國庫收入退還支出收回處理辦法 

六、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會計制度一致規定 

七、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

八、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

辦 理 方 式 

一、 承辦單位彚整原始憑證送主計室。 

二、 主計室依據相關規定審核支付案件。 

三、 主計室依據審核完成之合法原始憑證開立支出傳票。 

四、 完成簽核之支出傳票，送出納組執行付款作業。 



 

附        件  

使用表單文件  

 



 

 

承辦單位彙整支出

原始憑證送主計室

主計室依據相關規定審

核支付案件

主計室依據審核完成之

原始憑證開立傳票

支出傳票核章

送出納組執行付款作業

結束


